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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國有財產未依規定實施盤點或盤點發現缺失未依規定辦理 

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未實施年度財產

盤點、盤點以抽

盤方式辦理、財

產盤點未訂定盤

點實施計畫、盤

點 計 畫 內 容 不

全、未作成盤點

紀錄及或盤點紀

錄不完整 

1. 各機關經管之國有財產，應依國有公用

財產管理手冊（以下簡稱管理手冊）第

41點及第 42點規定，每一會計年度至少

實施盤點 1 次，為利全面掌握財產管理

情形及使用狀況，盤點實施方式應以全

盤方式辦理，盤點後應做成盤點紀錄，

明確記載盤點結果是否帳物相符，連同

盤存情形報請首長核閱，俾瞭解財產盤

點全貌及控管。 

2. 地方政府對經管之國有不動產，亦應依

上述規定辦理盤點，盤點時應核對地籍

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及掌控管理使

用情形，為減輕國有財產盤點工作負

擔，可併同地方有財產進行盤點。 

3. 為利各機關確實執行財產盤點工作，本

部國有財產署已訂有相關範例，請參考

使用，電子檔可至該署網站國有公用財

產園地/公用財產產籍管理/相關範例/

盤點相關範例項下下載。 

1.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

繁殖場 

3. 宜蘭縣蘇澳鎮公所 

4. 交通部航港局 

5. 嘉義縣番路鄉公所 

6. 外交部 

7. 國防部 

辦理盤點未包含

土地改良物或權

利 

機關財產盤點工作應包括土地改良物、權

利，其中土地改良物之盤點方式，應現地查

看，並建議加以拍照並檢附於盤點紀錄中，

以利掌握現況，至權利盤點方式，應核對相

關資料與產帳資料是否相符及憑證之核發

情形，據以釐整產籍資料，掌控實際管理運

用情形。 

1.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 交通部航港局 

盤點結果帳物不

符（有物無帳或

有帳無物） 

各機關應落實財產盤點機制。經管財產經抽

查或盤點後，如有盤盈或盤虧情形，應即查

明原因並按照規定補為財產增減之登記。倘

遇有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

之報損報毀案件，依行政院訂頒「各機關財

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注意事項三，除個

1.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 交通部航港局 

3. 文化部 

4. 國防部 



附表 2 國有財產未依規定實施盤點或盤點發現缺失未依規定辦理 

- 2 - 

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別特殊事項，徵得審計部同意者外，不得依

據該表之程序辦理，應依照審計法 58 條及

審計法施行細則第 41 條之規定予以切實調

查，並檢具處理意見轉請審計機關審核。 

財產標籤有誤 1. 經管之財產，應依管理手冊第 25 點規

定，黏訂標籤，標籤樣式包括機關名稱、

財產名稱、財產編號、保管人、取得日

期及使用年限等欄位資料為原則，必要

時得由各機關自行增設之。同類型之財

產，應將標籤劃一黏訂於顯明處。若有

新舊財產標籤併存於同一財產，應撕除

舊標籤，或將新標籤貼於舊標籤上。 

2. 依管理手冊第 35 點規定，各機關之財

產，由使用單位個人使用部分，以使用

人為保管人員；由使用單位共同使用部

分，由主管人員指定專人保管，由二個

以上使用單位共同使用者，由機關指定

專人保管。倘以存置地點、使用單位、

保管單位、職稱記列保管人之財產，應

依上述規定於選定保管人後將其姓名載

於財產帳、卡、清冊及標籤內，以利控

管。 

3. 財產保管單位、保管人、使用單位、使

用人及存置地點有所變動時，應依據管

理手冊第 34點規定辦理財產移動作業。 

4. 財產名稱應依財物標準分類規定填寫。 

5. 組織調整後財產標籤機關名稱應配合更

新為新機關名稱。 

6. 依管理手冊第 25點規定，標籤之質料須

經久耐用。動產財產如須常使用，其標

籤請選擇耐用質料或黏貼至不易磨損之

處。 

1. 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苗改良

繁殖場 

3. 外交部 

4. 文化部 

5. 國防部 

不具備獨立使用

效 能 之 儀 器 設

依據財物標準分類規定，財產之單位係以具

有完整之個體，並能單獨使用者為一單位，

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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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訪查缺失 應 配 合 辦 理 事 項 受  訪  機  關 

備，單獨列為財

產 

不具備獨立使用效能之儀器設備，應自財產

帳減帳，並改列為附著於主體財產之附屬設

備。 

 


